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事件概述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星源”）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

，

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自然人陈建以现金方式出资

５７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８．９％

；自然人

张平以现金方式出资

４０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１％

。为了进一步促进天诚星源快速拓展业

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公司经营成果，优化公司财务状况，促进

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

案暨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拟同意天

诚星源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二、天诚星源基本情况

（一）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２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６

号

（三）法定代表人：严立

（四）设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六）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４３３４４７２

（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八）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金比例

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０ ５１％

陈建

５７８ ２８．９％

张平

４０２ ２０．１％

注：公司持有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九）天诚星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６．３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资产总额

１１

，

７２１

，

３０２．４０ ９

，

１２１

，

９２５．１６

负债总额

５２５

，

１０２．０７ １４９

，

０７０．５４

净资产

１１

，

１９６

，

２００．３３ ８

，

９７２

，

８５４．６２

营业收入

１

，

４１０

，

５０３．７５ １

，

５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４３

，

６８４．９４ －２

，

８９４

，

９６２．６１

净利润

１６

，

２００．３３ －２

，

２２３

，

３４５．７１

（十）天诚星源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公司没有为天诚星源提供担保和委

托理财的行为，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增资方及增资情况简介

（一）增资方辽宁东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创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东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２１０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９５

注册地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路

８－５

号

Ｂ２

座

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刘积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业务方向的中小企业投资、投资管理和服务。

（二）东软创投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东软创投通过本次天诚星源增资扩股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

，

０５０

万元，获得天诚

星源

３４．４３％

的股权。如果公司不放弃增资扩股认缴权且维持原股权比例，则公司增资金额

为

１

，

０９２．８６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暨放弃优

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同意天诚星源增资扩股方案，并同意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由于

本次放弃权利将使公司失去在天诚星源的控股权，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说明

天诚星源主要定位于提供专业的行业化的信息化应用和安全解决方案， 需紧密结合行

业用户的信息化应用需求，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应用

需求也不断随之演变。 为了更好地加强天诚星源在特定行业信息化应用领域的综合实力和

品牌地位，进一步快速加强研发投入，满足用户需求，全面提速行业市场的开拓进而实现解

决方案的规模化应用，天诚星源拟通过此次增资扩股引入行业化战略资源，同时进一步充实

营运资金，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东软创投所依托的行业资源，同意本公

司对天诚星源拟进行的增资扩股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六、定价合理性分析

天诚星源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２２２．３３

万元， 考虑天诚

星源尚处于初创投入期的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和引入投资者的战略资源等因素，本次增资扩

股定价为

１

元

／

股，定价公允、合理。

七、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所持天诚星源的股权比例由

５１％

下降为

３３．４４％

， 天诚星源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由于引入战略投资者认缴天诚星源本次新增出资，不仅能实现增强

天诚星源资金实力，促使天诚星源加大投入、抓住机遇，为其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而且通过行业化战略资源的支持，能够有效加快天诚星源的市场开拓，其业务组合与规模、

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较大幅度优化或提升，整体发展水平可望跃上新台阶，为股

东创造的价值有望进一步提升。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可持续发展

有积极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天

诚星源本次增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其快速拓展业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从而提升经营成果，优化财务状况，促进可持续发展。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

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８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申请更

新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相关管理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关村海关申请注销《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并在相关手续完成后重新申请该资质，以确保公司

的进出口业务正常开展。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暨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促进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星源”）快速拓展业务

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公司经营成果，优化公司财务状况，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董事会同意天诚星源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北京天

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权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由于本次放弃权利将使公司失去在天诚星源的控股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由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经营范围

拟增加出租办公用房；计算机设备出租；计算机技术培训为公司业务，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

围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

咨询（中介除外）；投资咨询；销售针纺织品、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租办公用房；计算

机设备出租；计算机技术培训。（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修改说明见附件一，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改说明见附件二，修改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

制度

＞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由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启明星辰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

关于《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说明

修改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中介除外）； 投资咨询； 销售针纺织

品、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仪器仪表（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投

资咨询；销售针纺织品、计算机软硬件、机

械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出租办公用房；计算机设

备出租；计算机技术培训。

附件二：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改说明

修改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条

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 资金支出必

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

金使用审批手续。 凡涉及每一笔募集

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

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主

管经理签字后报财务部， 由财务部审

核后，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

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 凡超过董

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董事会审批。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由使用部门 （单

位）递交使用申请，由相关负责人进行层级

审批。 根据审批权限， 单次支取金额在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内的，逐级经主管经理、项目负

责人、财务负责人及总经理签字审批；单次

支取金额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除上述审批还

需报公司董事会审批。 财务部门应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台帐， 并在每月

１０

日前

会同项目负责人对上月的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核对后形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月

报， 报公司有关领导并抄送有关部门或单

位。涉及信息披露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应及时提出信息披露预案， 并通知分管

副总经理，必要时应向董事长报告。需履行

会议审定程序的， 应立即报告董事长或监

事会召集人， 并按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向全

体董事、监事发出临时会议通知。

新增第三十一条 原无此条款

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应严格按

照本制度要求履行职能职责， 否则公司将

追究相关部门及负责人的责任。

新增第三十二条 原无此条款

由于工作失职或违反本制度规定， 致使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出现失误造成损失或遭受

监管部门通报、 批评、 谴责等一系列后果

的，公司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新增第三十三条 原无此条款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制度的，将由深

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惩处，情节严重的，将报

中国证监会查处。

新增第三十四条 原无此条款

公司信息知情人员应遵守保密纪律， 如发

生泄密事项将按照保密管理的相关规定追

究当事人的责任。

新增第三十五条 原无此条款

公司聘请的顾问、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关联

人等若擅自披露公司信息， 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公司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并

实施， 有关信息披露及向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备案、报告及申请批复等规定，

自公司在相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上市）之日起适用。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

施，修改时亦同。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的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根据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二）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四）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六）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公

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

性。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申请更新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

的

议案》；

２．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暨放弃优先认

缴出资权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５．

《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三）信息披露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北京启明星

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

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

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３

、路远或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上须写明联系方式，须在登记

时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详见会议联系方式。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联系人：钟丹、刘婧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 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申请更新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

册登记证书

＞

的议案》

二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

暨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三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五 《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

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

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三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和

《

关于新股发行定价相关问题

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本公告新增了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

网下配售股份无锁定期

、

网下摇

号配售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

，

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

重要提示

１

、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光一科技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７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８０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人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１８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７

万股

。

３

、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７．８４３１３７２５％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８９１１７８５０２１％

，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的

８．８０

倍

。

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布的

《

光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中有关回拨的安

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４３３．４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６６．６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７６％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０．４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９．２４％

。

４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

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１３７．５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股票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

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５

个号码

，

其中

４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３７．５

万股股票

，

一个

特殊号码可获配

１１６．６

万股股票

。

５

、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

，

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

，

包括

：

回

拨机制启动情况

、

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

，

包括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６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结束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网

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

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７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布的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

象送达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的要求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１４

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

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２５４

，

９７４．５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４

，

０２５

万股

。

二

、

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７．８４３１３７２５％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８９１１７８５０２１％

，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８．８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总

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

４３３．４

万

股

），

网下最终发行

６６６．６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７６％

，

网上最终发行

１５００．４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９．２４％

。

三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数为

１０２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光一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

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根据

《

发行

公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摇出

５

个号码

，

中签

１３７．５

万股的号码为

：

０９８

，

０２１

，

０４７

，

０７２

，

中签

１１１．６

万股的号码

为

：

０２９

。

四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６６６．６

万股

，

有效申购获配比例为

４．７５２９４１１８％

，

认

购倍数为

２１．０４

倍

，

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６６６．６

万股

。

五

、

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摇号结果

，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股票配售对象名称 所属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

股

）

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２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３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４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１６．６

注

：

１

、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２

、

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联系

。

六

、

定价信息披露

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所有符合要求

的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共

收到由

４５

家询价对象统一申报的

６８

家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

，

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

１

、

股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８ １１００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１８．６ １１００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 １１０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趋势掘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５ １３７．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１２．２ ８２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１８ １１００

东吴证券东吴财富

２

号基金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１７．７８ １３７．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１ ５５０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４８ ４１２．５

２０．１ ４１２．５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 １１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 １１００

国泰君安君得益优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１１００

国泰君安君享精品基金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１８ ６８７．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 ２７５

１８ ８２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５ ５５０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 １１００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 ２７５

１５ ２７５

１７ ２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 ６８７．５

１８ ４１２．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１６ ２７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 １１０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４６ １１００

银河北极星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４ ２７５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２ １１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齐鲁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

１６．５ ２７５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 １１００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５ １１０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１８．５ １１０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８．４８ ５５０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５．１２ ５５０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５ １１００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 １１００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８ １１００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３．８ ８２５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７．７ ８２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２７５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２ １１０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５ ８２５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５５０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４１２．５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２７５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２７５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１３７．５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２７５

１８ ２７５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１３７．５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１ １３７．５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１ １３７．５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９６２．５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６８７．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３ １１０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２．９９ １１００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２ １１００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８ ５５０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１ １１００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１ １１００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３ ４１２．５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６．６ １１００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２７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１６．６ １１００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２７５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５ １１００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５ １１００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５ １１００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５．２ １３７．５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２．２ １１００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１８ １１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２ ５５０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８ ５５０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５ １１００

２

、

根据光一科技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

，

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１５．１２

—

１８．４８

元

／

股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３

）

对应

２０１１

年每股

收益的平均市盈率为

２７．６３

倍

。

七

、

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八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九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

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

８２４９２１９１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联系人

：

阮昱

、

张小艳

、

曾丽莎

、

金

犇

发行人：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一科技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

“

光一科技

”

１

，

０６７

万股

Ａ

股股票

。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

，

光一科技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４

万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５

，

５７６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１９７

，

２９１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２

，

３９４

，

５８２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３９４５８２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１．２５３１６２３４７３％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８０

倍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与光一科技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

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

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蒙草抗旱

（二）股票代码：

30035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3,697.7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3,436

万股，均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呼和浩特市盛乐经济园区盛乐五街南侧

联 系 人：田磊

电 话：

0471-6695125

传 真：

0471-6695125

2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冯文敏、杨茂智

电 话：

021-20333333

传 真：

021-50817925

发行人：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6

日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中国

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东土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５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5

，

351.28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３４０

万股，均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 行 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实兴

东街

１８

号崇新创意大厦

２

层

联 系 人：李明、李兰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７９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７９６６７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０００

号恒生银行

大厦

４５

楼

保荐代表人：周春发、袁宁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５８２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８０３０

发行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6

日


